附件2

评估承诺书

中共兴安盟委员会党校： 
本人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，报考岗位：           ，已了解兴安盟委党校2025年度“绿色通道”引进人才资格复审和评估相关要求，         （能/不能）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参加评估。
根据兴安盟委党校2025年度“绿色通道”引进人才资格复审有关要求，本人就资格复审所提供材料郑重承诺如下： 
1.本人提供材料均为真实有效。 
2.本次资格复审暂未能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本人承诺将于正式录用前提供。 
3.如本人提供材料存在不真实情况，或未按照承诺时间提供相关材料，视为本人自愿放弃报考岗位录用资格。 
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
日  期：         
